
經濟部水利署　函
機關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

501號
聯 絡 人：林計妙
連絡電話：04-22501133#133
電子信箱：w133@wra.gov.tw
傳　　真：04-22501605

 

受文者：本署水利行政組(法規通報專責人員)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

發文字號：經水綜字第113140416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修正「委託服務計畫採公開評選或審查之採購作業流程補
充說明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
一、檢附修正「委託服務計畫採公開評選或審查之採購作業流

程補充說明」、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
二、副知各所屬機關，請參考修訂貴分署之委託服務計畫採購

作業流程補充說明。

 

正本：本署各組室

副本：經濟部水利署各所屬機關、經濟部經濟法制司、本署水利行政組(法規通報專責

人員)、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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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